泰安高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
泰安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

关于开展流动人口（暂住人口）、出租房屋调查、登记工作的通知

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流动人口、出租房屋服务和管理工作，维护高新区和谐稳定，泰安高新区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、泰安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决定从即日起对流动人口（暂住人口）、出租房屋逐一开展调查登记，望辖区群众积极配合、协助关人员进行此项工作。

泰安高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       泰安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日

附：有关流动人口（暂住人口）、出租房屋规定

1、本通知暂住人口，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市辖区、县（市）所在辖乡（镇）
居住3日以上的人员；流动人口包含暂住人口。
租赁房屋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，公民私有和单位所有出租用于他人居住、经
营等活动的房屋。租赁房屋内不管住的是流动暂住人口，还是其他人员，都要进行登记、建档，签订治安责任书

2、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》第六、七、八条规定，

（1） 房屋出租的，出租人须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登记；由出租人
向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；方位停止租赁的，应当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手续。

（2） 房屋承租人必须持有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身分证件；租赁房屋
住宿的外来暂住人员，必须按户口管理规定，在三日内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户口登记；将承租房屋转租或者转借他人的，应当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备案。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，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的
人居住的，或者不安宁规定(包括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》)登记有关信息的，明知了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，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，有公安机关予以处罚。
4、 山东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，公安机关的是暂住人口管理的
主管机关。公按派处所负责暂住人口的登记、发证及治安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规定，暂住人口须在规定时间内主动申报、注销暂住登记。

第二十三条规定，不按规定申报暂住登记，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。

